
6月28日晚，日照一幼儿园
门口排起了长队，排队的人都做
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不用问，
这里肯定是所公立幼儿园，排队
的人正是为孩子争取入园资格
的家长。也难怪，要是没“抢”到
公立幼儿园的入园资格，孩子只
能送到民办幼儿园，一年就要多
花费一万多元。

同样的情况太普遍了，公立
幼儿园的供不应求在各地都属
常态。公立幼儿园学位不足，背
后是政府对幼儿教育投入不足，
无论是排队还是摇号，都意味着
有部分家庭要吃亏。既然幼教归
属基础教育，居民又有普遍的需
求，政府对这项公共服务的供给
就要做到公平公正，让每一个有
孩子的家庭享受到均等的待遇。

现如今，早教都已相当普
遍，幼儿教育就更不用说了，即

便幼教没有主管部门被列入基
础教育的范围，从居民的现实需
求来看，这也是政府有义务提供
的一项公共服务。然而，幼教资
源的供不应求相当普遍，不仅质
优价廉的公立幼儿园严重不足，
民办幼儿园也存在一定的缺口。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城乡接
合部尤其突出，某幼儿园被曝光
有不规范行为（“黑校车”或教师
虐童等），主管部门处理起来却
很棘手，因为一旦按规定关停，
很多孩子就没了去处。

看来，幼儿园“门庭若市”，
还得靠政府增加投入加以缓解。
现在说起搞开发建房子，地方政
府劲头都很足，城市里新盘林
立、“地王”频现，一些县城也建
起了动辄千户、万户的小区。可
房子建起来，配套的设置和服务
却没跟上。其实在建设之初，包

括幼教在内的各层级教育资源，
就应该有相应的规划，或者说，
城市建设的扩张，应该有相应的
教育投入作支撑。若是教育资源
不足，就该像不通水电的楼盘一
样通不过验收，城市的规划开发
应该有这样的硬杠杠。

当然，做大蛋糕殊为不易，
怎么分蛋糕就更重要了，财政对
幼教的投入应该是普惠的。公立
园与民办园之所以形成价差，就
在于政府投入的多少，而非教学
质量高低。那些稍微早去点的、
有时间排队的，或是消息灵通
的、关系硬的，就能享受到好处，
这种分蛋糕的形式明显不公平。
真要做到“普惠”，就要在分蛋糕
时一视同仁。比如民办幼儿园的
价格较高，完全可以采用政府购
买服务的形式，按孩子的数量提
供补贴，使价格降到与公办园差

不多的水平，“民办普惠”性质的
幼儿园，就是这么来的。现在的
问题是，“普惠”的范围还不够，
为了争取到有限的“惠”，家长们
就只能通宵排队了。

强调政府在做大蛋糕和分
配蛋糕上的义务，并不是否定市
场化的办园思路，有基本的公立
幼儿园托底，出现高质高价的民
办园也是合理的。但现在的问题
是，高价未必高质，绝大多数家
长是被迫选择高价。所以说，现
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大对幼
儿教育的投入，就算短时间内
没办法把蛋糕做大，最起码要
分得公平些。道理没什么难理
解的，关键就看问题是否得到
重视。如今城市越来越大、越
建越漂亮，就别让幼儿园门口
通宵排队的场景一再出现，一
年接一年地给城市“抹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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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这场企业控制权
之争的对峙状态，舆论明显呈
现出某种撕裂———“挺王派”
与“倒王派”的对垒。

一众知名媒体人第一时间
站出来力挺王石。吴晓波在微
信公号发表《如果王石被烧成
舍利，燃烧的是万科股东的利
益》一文，认为此次“驱王运动”
是“中国企业史上的悲剧”，“在
全球公司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
事情”，其中看不到任何和进步、
负责有关的行动，就是一次赤
裸裸的掠夺。《第一财经日报》前
总编辑秦朔在朋友圈连发《“万
宝华之争”：中国商业何时能走
出迷局》等数篇长文，在力挺“中
国房地产行业的精神之王”王
石的同时，对股东价值凌驾于
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股东资
本主义”模式发出质疑。

《新京报》时评《作为“南
巡一代”企业家的王石值得尊
重》指出，作为“公共气质”浓
郁的“南巡一代”企业家，王石
有别于“某些闷声发财的企业
家”，他贡献的不仅仅是一家
公司，更是中国企业发展与治
理实践上不断拓宽的内外部
环境的成就。“凤凰评论”则发
表《王石的悲情，也是中国企
业家的悲情》一文为王石的

“不守规则”辩护：“如果仅仅
简单地指责不遵守规则，看不
到规则所处的历史背景，看不
到历史的悲情，规则可能就更
加固化，甚至倒退。这不是资

本的胜利，也不是规则的胜
利，而是权力的胜利。”

华生、刘姝威等经济专家
的“挺王”更委婉，也更专业。
作为万科独董，经济学家华生
发表长文《我为什么不支持大
股东意见》，质问“宝能、华润

‘密切接触’是否已经涉嫌形
成关联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刘姝威则在《万科股权之争的
核心问题》一文中，质疑宝能
入市资金的合法性，同时认
为，华润给宝能壮胆已经导致
华润持有的万科股份这部分
国有资产贬值，国资委应该严
惩有关责任人。

相对应的，“倒王派”的声
音也很响亮。清华大学中国与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万科
之争是机制问题，“再重要的企
业家、创办人，在进入上市的大
圈子以后，必须按规矩办事。”
他用乔布斯的例子“告诉”王
石，“是真英雄一定能东山再
起。资本市场不讲情怀，只讲规
矩。”知名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
在资本市场最大的游戏规则就
是法律法规，你让你的公司上
市，就必须接受上市公司的游
戏规则。他在微博发表《万科控
制权之争的不可承受之重》一
文，提醒有关人士不要为留住
王石而超越规则，这样做其实
是在“害王石”。

《北京青年报》时评《应尊
重资本“罢免王石”的意志与权
利》也强调，“野蛮人”宝能敲万
科的门，并未有违规行为，如果

王石被“罢免”，也是资本的意
志，公众或许不认可，却也要尊
重资本的权利。《中国青年报》
时评《王石的教训是不愿意做

“资本的奴隶”》则针对性地指
出，王石未对自己的一系列失
误有足够反省，以所谓“情怀”
凌驾于资本之上，就是凌驾于
投资者之上。《中国经营报》的

《再读万科：不尊重规则的情怀
就是耍流氓》一文更“不客气”，
认为不尊重商业规则的“情怀”
就是耍流氓，至今仍然有人以

“情怀”为名挑战市场规则，实
在是一种悲哀。

当然，在两派之外，还有热
心的和事老与冷峻的旁观者。
新华社发文呼吁“相关各方相
互理解与妥协，共同完善好公
司治理结构，维护好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京华时报》的《宝
万之争，回到规则论是非》则指
出，“规则不完善，万科就不可
能是最后一家因控制权争夺而
动荡的企业。在这个时候，监管
层、规则应该站在第一线，而不
是让王石、宝能、华润站在第一
线各自搏杀。”《南方都市报》的

《谁来关心万科的中小投资者》
则在争执双方之外看到了被忽
视的广大中小投资者，认为万
科只是反映A股制度缺陷的一
面镜子，呼吁通过完善制度规
避风险，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至此，故事还在继续，话
题仍在发酵。无论如何，作为
一个饱满的人生样本与一则
意味深长的商业案例，王石和
他的万科已经写进历史！

被拐儿童寻亲未果，就该有权被收养

□史洪举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发
布的《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被解救的被拐儿童若12个月查
找不到其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可被内地居民收养。（6月30
日《新华每日电讯》）

关于能否收养依法解救
的被拐卖儿童问题，2015年9月
份，公安部、民政部曾联合下
发通知，明确打拐解救儿童符
合条件的可由家庭收养。相对
于此，《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

记办法》的层级更高，效力和
权威性更强，如果明确了解救
的被拐儿童可以合法收养，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定于1991年的收养法
规定，只有未满14周岁的丧失
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
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方可成
为收养对象。按照当前通行做
法，被拐儿童被解救后，将被
送往福利机构安置，其初衷可
能是为了打击拐卖儿童的买
方市场，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
负面作用。

如受各种因素限制，福利
院的“大家庭”生活并不利于
被拐儿童健康成长，且被拐儿

童得不到“父母之爱”，极易产
生自卑、厌世、排斥他人的心
理，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甚
至有一些地方没有福利院，只
得让买方继续“暂时”抚养，还
有一些迫切希望收养孩子的
家庭，只得与被拐儿童建立非
法收养关系，给被拐儿童的入
学、就医、就业带来不便。

部分被拐卖儿童在被解
救后，很可能长时间找不到亲
生父母，这是不能否认的现实，
必须重视并正确看待，“儿童福
利最大化”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明确被拐儿童可以被合法收
养，是对当前一些符合条件的
事实收养关系的正名，也可让
被拐儿童回归“家庭生活”，切

实感受到家庭带来的温暖。
当然，不能忽视另一个问

题——— 如何平衡养父母与生父
母的关系。否则寻亲成功后，又
酿出一场悲欢离合。对此，必须
有配套措施加以支撑。如明确
必须由公安部门进行解救并先
由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并利用
一切科技手段，最大限度实现
被拐儿童和寻亲者的对接。同
时，法律应对寻亲成功后被拐
儿童、养父母、生父母之间的关
系予以明确，有法可依的话，即
便免不了情感上的悲欢离合，
也不至于让几方陷入纠纷，受
到更大的伤害。

跌宕半年有余的万科控
制权之争，以近乎惨烈的方式
向着某个终点疾驰——— 6月23
日，万科管理层提出的重组方
案遭到第一大股东宝能系、第
二大股东华润的公开反对；6月
26日，宝能系提请万科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罢免包括王石在
内的12位董事、监事；6月27日，
万科股东大会以68%的比例否
决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
傲岸的王石在向“野蛮人”致
歉的同时，竟也发出这般慨
叹：“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出
场了，就有谢幕的一天。”尽管
大结局尚未完整呈现，但舆论
场上早已人声鼎沸议论风生。

葛一家之言

葛媒体视点

从通则到总则
不止一字之差

这几天，人们对民法的讨论
也特别多。我们现行的是民法通
则，并不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民
法典，媒体在报道这个问题时，
通常说法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首次审议民法总则。从通则到总
则，一字之差其法律价值和含义
是有很大差异的。宪法之下的民
法、刑法和行政法是一个国家基
本的法律体系。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对外宣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可
是我们却缺少了基础性的民法
典，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民法立法的复杂性。
民法作为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
概念，在体系上，包含了民法、商
法以及婚姻家庭法；在内容上，
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到法人的
权利与义务；从一个人在胎儿时
期的民事权利，到一个人死后的
财产权、人格权……其中各种利
益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
身，其制定的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是对财产认识上的自
我修正。民法的核心是财产权，
如何理解和认识财产决定了民
法的基本原则与方向。建国之
初，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改革
开放以后，公有制原则发生了变
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
展，改变了民法的立法基础。2004
年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了公民
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宪法
作为根本法，这样的变化，也确
立了民法的基本原则。

最后是法律的制定规律。民
法是基本法，婚姻法、继承法、物
权法、合同法等这些法律都属于
民法以下的分支法律。先有主
干，后有分支，这本来应该是立
法的逻辑。但在我国的立法实践
中却正好相反，部门法都有了，
基本法却迟迟没有出台。而且由
于部门法的制定与修改更灵活，
无论是立法理念还是对公民权
利的保护都比作为基本法象征
的民法通则更胜一筹。

这样的立法方式看似不合
逻辑，但实际上更符合人类对未
知事物的认识规律。盲人摸象，
每个人摸到的都是大象的一部
分，但组合起来就是一头完整的
大象。从实践出发形成理论，再
以理论指导实践，这应该是中国
立法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法治
建设的一大特色。（摘自《法制日
报》，作者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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